
所得稅法第111條之1第1項及第2項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短漏報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或虛報
相關之成本、必要費用、損耗，致短計第3條之4第1
項、第2項、第5項、第6項規定受益人之所得額，或未
正確按所得類別歸類致減少受益人之納稅義務者，應
按其短計之所得額或未正確歸類之金額，處受託人5%
之罰鍰。但最低不得少於1萬5千元。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未依第3條之4第2項規定之比例計算
各受益人之各類所得額者，應按其計算之所得額與依
規定比例計算之所得額之差額，處受託人5%之罰鍰。
但最低不得少於1萬5千元。

所得稅法第111條之1第3項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或未依
限填發第92條之1規定之相關文件或扣繳憑單
或免扣繳憑單及相關憑單者，應處該受託人7
千5百元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報或填發；逾
期不補報或填發者，應按該信託當年度之所得
額，處受託人5%之罰鍰。但最低不得少於1萬5
千元。



營業稅法有關信託之相關規定介紹 

臺、前言 

一、信託的定義(信託法第 1條) 

三、信託的方式(信託法第 2條) 

四、登記對抗要件(信託法第 4條) 

五、六、信託基本架構 

 

 

 

貳、營業稅相關函令解釋： 

（一）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條(銷售貨物銷售勞務之意義) 

(二) 非信託法所認定之信託，尚無相關信託課徵營業稅規定適用（財政

部 92.11.28.台財稅字第 0920457220 號函） 

消極信託：受託人對於信託財產並無管理或處分之權限，非信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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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認定之信託（法務部 92.10.06.法律字第 0920038921 號函）。 

(三) 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應

依法開立統一票及報繳營業稅（財政部 92.02.26.台財稅字第

0920451148 號令） 

(四)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將房屋信託而實質移轉予受託人並取得對價者應

課稅（財政部 93 年 7 月 28 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05320 號函） 

 

叁、設立登記 

（一）受託人（營業人或自然人）依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如有

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或設立稅籍。 

（二）受託人申請設籍課稅規定 

受託人就受託財產信託專戶部分，先向本局所屬分局、稽徵所綜

合所得稅股申請扣繳統一編號，再運用該扣繳統一編號向營業稅股

辦理營業登記，並以該登記名義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肆、信託關係存續中發生之稅捐之納稅義務人（開立發票及申報繳納） 

（一） 信託關係中如何開立一發票及進銷項稅額扣抵之處理方式（財

政部 92.05.13.台財稅字第 092045201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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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處理方式 

一 
委託人為營業人，受託

人是自然人，則受託人

銷售貨物時應如何開立

發票？ 

依本部 92.02.26 臺財稅字第 0920451148

號令規定，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

信託財產，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法辦

理營業登記或設立稅籍，其銷售額除符合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條之 1規

定，免徵加值型或非值型營業稅外，應由

受託人依法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

稅。因此，自然人依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

信託財產，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法

辦理營業登記或設立稅籍並依法開立統

一發票及報繳營業稅。 

 
如需設籍開立發票繳納

營業稅時，則此時受託

人有銷項稅額，但無進

項稅額可以扣抵，如何

處理？  

有關統一發票開立之相關問題，請參考統

一發票使用辦法之規定辦理。至受託人管

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

產生銷項稅額而無進項稅額者，該銷項稅

額即為應納稅額。 

 
另委託人原已取得之進

項稅額，因未開立銷售

發票致無銷項稅額，此

時委託人之進項稅額如

何扣抵？ 

另委託人所取得與信託財產有關之進項

稅額，如已轉成累積留抵稅額者，可於受

託人處分該信託財產後，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請依營業稅法第 39 條第 2 項規定退還

之。 

 

 

 

二 
委託人為營業人，受託

人也是營業人（或是非

加值型營業人）時，問

題一又如何處理？ 

基於課稅公平原則，本部 92.02.26 臺財

稅字第 0920451148 號令規定，對於受託

人不論是自然人或營業人均一體適用。 

至受託人如屬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投資

業、證券業、期貨業、票券業及典當業者，

其因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如有銷售貨物

或勞務之銷售額，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

營業稅法第 21 條規定計算營業稅額；惟

上開銷售額因非專屬上開行業本業之銷

售額，故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投資業者

可依同法第 24 條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請依照同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營

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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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處理方式 

三 
如需設籍則委託人及受

託人之進項稅額如何取

得及扣抵？委託人是自

然人，受託人是營業人

時，受託人是否設立稅

籍開立銷售發票？ 

受託人應依本部 92.02.26 臺財稅字第

0920451148 號令規定，辦理營業登記或設

立稅籍，並依法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

稅。又委託人是自然人，其與信託財產有

關之進項稅額，尚不得扣抵，至受託人之

進項稅額可依法扣抵。 

四 
委託人是自然人，而受

託人是自然人時，相關

問題同問題三。 

同三。 

五 
受託人如需設籍課稅

時，其設籍課稅方式為

何？ 

有關辦理設籍課稅係屬稽徵實務範疇，應

由受託人依本部 92.02.26 臺財稅字第

0920451148 號令規定，洽所在地主管稽徵

機關專案辦理。 

六 
民國 92 年 4 月 30 日

前，大部分業界皆以原

委託人直接開立發票予

承買人，並由承買人依

法實施進銷項稅額扣

抵，應如何從寬處理？

委託人於民國 92年 6月 30 日前直接開立

統一發票與承買人者，如委託人及承買人

均尚未辦理進銷項稅額申報者，委託人應

依法收回作廢，並由受託人依規定開立統

一發票交付承買人；如委託人或承買人已

辦理進項、銷項稅額申報者，委託人請逕

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更正並辦理

退稅，再由委託人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通

報承買人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請承買人

取具受託人應依規定開立與承買人之統

一發票辦理更正結案。至於 92 年 7 月 1

日起如有委託人直接開立統一發票與承

買人者，除依上開規定由委託人依法於期

申報前收回作廢，並由受託人開立統一發

票交付承買人者外，應依法處罰。 

 

（二）營業人因信託財產而溢付之營業稅，可於受託人處分信託財產後核

實退還（財政部 92.06.19.台財稅字第 092045376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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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第一條(納稅範圍) 

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

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 

第二條(納稅義務人) 

  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 

  一、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 

  二、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 

  三、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

所者，其所銷售勞務之買受人。但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

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代理人者，為其代理人。 

第三條(銷售貨物銷售勞務之意義) 

  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人，以取得代價者，為銷售貨物。 

  提供勞務予他人，或提供貨物與他人使用、收益，以取得代價者，為

銷售勞務。但執行業務者提供其專業性勞務及個人受僱提供勞務，不

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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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視為銷售貨物： 

  一、營業人以其產製、進口、購買供銷售之供貨物，轉供營業人自用；

或以其產製、進口、購買之貨物，無償移轉他人所有者。 

  二、營業人解散或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或將貨物抵償債務、分

配與股東或出資人者。 

  三、營業人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付與委託人者。 

  四、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者。 

  五、營業人銷售代銷貨物者。 

  前項規定於勞務準用之。 

第三條之一(銷售貨物之除外規定) 

  信託財產於左列各款信託關係人間移轉或為其他處分者，不適用前條

有關視為銷售之規定： 

  一、因信託行為成立，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二、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變更時，原受託人與新受託人間。 

  三、因信託行為不成立、無效、解除、撤銷或信託關係消滅時，委託

人與受託人間。 

第六條(營業人之意義)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營業人： 

  一、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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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有銷售貨物或勞務

者。 

  三、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

所。 

第八條之一(標售、義賣及義演免徵營業稅) 

  受託人因公益信託而標售或義賣之貨物與舉辦之義演，其收入除支付

標售、義賣及義演之必要費用外，全部供作該公益事業之用者，免徵

營業稅。 

第二十八條(申請營業登記之義務及登記有關事項) 

營業人之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應於開始營業前，分別向主管稽

徵機關申請營業登記。登記有關事項，由財政部定之。 

第三十二條(開立統一發票與免用統一發票) 

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

限，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但營業性質特殊之營業人及小規模營業

人，得掣發普通收據，免用統一發票。 

  營業人依第十四條規定計算之銷項稅額，買受人為營業人者，應與銷

售額於統一發票上分別載明之；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與銷售額合

計開立統一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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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發票，由政府印製發售，或核定營業人自行印製；其格式、記載

事項與使用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主管稽徵機關，得核定營業人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或以收銀機

收據代替逐筆開立統一發票；其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三十五條(營業稅之申報方法) 

營業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二月為一期，於次

期開始十五日內，填具規定格式之申報書，檢附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

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其有應納營業

稅額者，應先向公庫繳納後，檢同繳納收據一併申報。 

  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依第七條規定適用零稅率者，得申請以每月

為一期，於次月十五日前依前項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應

納或溢付營業稅額。但同一年度內不得變更。 

  前二項營業人，使用統一發票者，並應檢附統一發票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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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92.02.26.  台財稅字第０九二０四五一一四八號令 

令函日期：92/02/26 

要  旨： 

受託人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法開立統一票及報 

繳營業稅 

本  文： 

    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法 

辦理營業登記或設立稅籍，其銷售額除符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八條之一規定，免徵營業稅外，應由受託人依法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 

稅。至於受託人依信託本旨，將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收益交付受益人， 

核非屬受益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代價，受益人免開立統一發票並免課徵營 

業稅。 

財政部 92.05.13.  台財稅字第０九二０四五二０一七號函 

令函日期：92/05/13 

要  旨： 

信託關係中如何開立一發票及進銷項稅額扣抵之處理方式 

本  文： 

有關信託關係中之委託人及受託人如何開立統一發票及進、銷項稅額扣抵 

疑義乙案，檢附本部之處理意見。（財政部 92.05.13.臺財稅字第０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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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四五二０一七號函） 

    附件：財政部對「信託關係中之委託人及受託人如何開立統一發票及 

進、銷項稅額扣抵疑義」之處理說明： 

一、委託人為營業人，受託人是自然人，則受託人銷售貨物時應如何開立 

    發票？ 

    如需設籍開立發票繳納營業稅時，則此時受託人有銷項稅額，但無進 

    項稅額可以扣抵，如何處理？另委託人原已取得之進項稅額，因未開 

    立銷售發票致無銷項稅額，此時委託人之進項稅額如何扣抵？ 

    本部處理意見：依本部 92.02.26 臺財稅字第 0920451148 號令規定，

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法

辦理營業登記或設立稅籍，其銷售額除符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第八條之一規定，免徵加值型或非值型營業稅外，應由受託人依法

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稅。因此，自然人依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

託財產，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或設立稅籍並依

法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稅。有關統一發票開立之相關問題，請參

考統一發票使用辦法之規定辦理。至受託人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如有

銷售貨物或勞務產生銷項稅額而無進項稅額者，該銷項稅額即為應納

稅額。另委託人所取得與信託財產有關之進項稅額，如已轉成累積留

抵稅額者，可於受託人處分該信託財產後，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依營

業稅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退還之。 

44



二、委託人為營業人，受託人也是營業人（或是非加值型營業人）時，問 

    題一又如何處理？ 

    本部處理意見：基於課稅公平原則，本部 92.02.26 臺財稅字第 092045 

    1148 號令規定，對於受託人不論是自然人或營業人均一體適用。至受 

    託人如屬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投資業、證券業、期貨業、票券業及 

    典當業者，其因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之銷售額， 

    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計算營業稅額；惟上 

    開銷售額因非專屬上開行業本業之銷售額，故銀行業、保險業、信託 

    投資業者可依同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依照同法第 

    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營業稅。 

三、委託人是自然人，受託人是營業人時，受託人是否設立稅籍開立銷售 

    發票？ 

    如需設籍則委託人及受託人之進項稅額如何取得及扣抵？ 

    本部處理意見：受託人應依本部 92.02.26 臺財稅字第 0920451148 號

令規定，辦理營業登記或設立稅籍，並依法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

稅。又委託人是自然人，其與信託財產有關之進項稅額，尚不得扣抵， 

    至受託人之進項稅額可依法扣抵。  

四、委託人是自然人，而受託人是自然人時，相關問題同問題三。 

    本部處理意見：同三。 

五、受託人如需設籍課稅時，其設籍課稅方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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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處理意見：有關辦理設籍課稅係屬稽徵實務範疇，應由受託人依 

    本部 92.02.26 臺財稅字第 0920451148 號令規定，洽所在地主管稽徵

機關專案辦理。 

六、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三十日前，大部分業界皆以原委託人直接開立發票 

    予承買人，並由承買人依法實施進銷項稅額扣抵，應如何從寬處理？ 

    本部處理意見：委託人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前直接開立統一發 

    票與承買人者，如委託人及承買人均尚未辦理進銷項稅額申報者，委 

    託人應依法收回作廢，並由受託人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交付承買人； 

    如委託人或承買人已辦理進項、銷項稅額申報者，委託人請逕向所在 

    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更正並辦理退稅，再由委託人所在地主管稽徵機 

    關通報承買人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請承買人取具受託人應依規定開 

    立與承買人之統一發票辦理更正結案。至於九十二年七月一日起如有 

    委託人直接開立統一發票與承買人者，除依上開規定由委託人依法於 

    當期申報前收回作廢，並由受託人開立統一發票交付承買人者外，應 

    依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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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92.06.19.  臺財稅字第０九二０四五三七六五號函 

令函日期：92/06/19 

要  旨： 

營業人因信託財產而溢付之營業稅，可於受託人處分信託財產後核實退還 

本  文： 

    營業人（委託人）因將財產交付信託而溢付之營業稅，可於信託行為 

之受託人依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後，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三 

十九條第二項但書規定，就受託人處分該信託財產之銷項稅額範圍內，核 

實退還。又為簡化手續，此類案件，授權主管稽徵機關查明辦理，無須逐 

案報部核准。 

財政部 92.11.28.  臺財稅字第０九二０四五七二二０號函 

令函日期：92/11/28 

要  旨： 

非信託法所認定之信託，尚無相關信託課徵營業稅規定適用 

本  文： 

    營業人以建築執照所載起造人名義作為信託之標的交付信託，雙方約 

定仍由委託人行使該建案之各項管理及處分之權利，尚非信託法所認定之 

信託，無本部九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臺財稅字第０九二０四五一一四八號 

令規定之適用，應由實際起造人取具相關進項憑證，並於銷售時依法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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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財政部 93.07.28  台財稅字第０九三０四五０五三二０號函 

要  旨： 

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將房屋信託而實質移轉予受託人並取得對價者應課稅 

發行受益證券之課稅規定 

本  文： 

    主旨：○○公司擬依據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以下稱本條例）規定，採

不動產資產信託方式，將○○大樓信託與○○銀行發行受益證券，相關交

易之課稅疑義。說明：三、有關「本件不動產資產信託屬買賣性質，信託

之土地、房屋於信託終止後毋須返還，其移轉信託財產與受託機構時，是

否仍視為銷售行為課徵營業稅？」乙節，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第 3條之 1第 1款規定，因信託行為成立，信託財產於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移轉或為其他處分者，不適用有關視為銷售之規定。惟此係就形式上所有

權移轉之信託行為所定之規範，本案委託人將信託財產移轉予受託機構，

而該信託行為於成立時，即以實質移轉所有權為目的，並以取得現金、第 3

順位受益證券為代價，此係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條第 1項所

稱銷售貨物行為，故應依法課徵營業稅。又同法第 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銷售土地免徵營業稅，故本案依法可僅就移轉房屋部分課徵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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